招聘启事二：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2016年公开招聘
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启事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建高校，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吸引集聚海内外优秀人才，加强相关学科的建设，现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部分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学校将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做好招聘工作。真诚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报名应聘，具体事宜如下：
1、 招聘岗位和职数
（一）外国语学院院长（管理五级岗位）1名； 

（二）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管理五级岗位）1名；
（三）石油工程学院教学副院长（管理六级岗位）1名； 
（四）广东省石化装备故障诊断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管理六级岗位）1名。
2、 招聘范围
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符合应聘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
3、 应聘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教育事业，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2） 原则上具有从事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中层管理工作经历（海外优秀人才可适当放宽），能够准确把握招聘职位相关学科发展趋势，在招聘职位相关领域具有国内外现行公认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3） 工作思路清晰，开拓创新意识强，具备开展所应聘学科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所需要的组织能力、管理水平和专业知识及团队合作精神。
（4） 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勤政务实，作风民主，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具有奉献精神。
（5）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招聘职位相关学科专业背景的博士学位（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可放宽为硕士研究生）。
（6） 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50周岁（1966年7月31日后出生，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
4、 应聘程序
（1） 个人报名。应聘者须填写《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二级教学科研单位负责人应聘报名表》（附表，可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人事处网站下载），并提供以下材料：
1、 身份证、学历和学位证书（在国外、境外获得学历学位者需经国家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中心认证）、专业技术职务证书、获奖成果证书、任职文件等各类证书复印件（面试时需带上以上证件的原件以备验证）。
2、 近5年教学科研项目、获奖及专利情况的证明复印件； 

3、 5篇重要创新性论文全文及其刊载杂志的封面、目录复印件，以及报名登记表中列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的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复印件； 

4、 报名登记表中列举的SCI、EI、SSCI、CSSCI收录以及论文他引情况的证明（须有相关检索机构盖章）； 

5、 在国内（外）担任重要职务的任职证明； 

6、 本人近期同底彩色大一寸证件照3张。
7、 应聘岗位工作设想。
（2） 资格审查。
（3） 面试考评。
（4） 组织考察。
（5） 学校研究确定拟聘人选并经公示无影响任职问题并办理人事调动手续后，下文聘任。
（6） 公开招聘的职位出现以下情况时，学校可以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进行聘任或暂时空缺：应聘人数等于或少于岗位职数的；经面试考评或组织考察后无合适人选的。
5、 待遇
任职期间享受学校教学科研单位管理五级、管理六级待遇。按学校引进教授相关规定提供购房补贴、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等相关引进人才待遇，符合特聘学者引进条件的按特聘学者引进待遇规定执行，详见《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引进人才条件及待遇》（附件2）
6、 报名时间与联系方式
（一）报名时间
2015年12月1日起接受报名。
（二）报名方式
可以通过电子信箱和函寄的方式报名，也可以直接到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党委组织部干部科报名。
报名时，提交的相关报名材料要求提供纸质和电子版各1份。
（三）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党委组织部、人事处
通讯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官渡二路139号大院
邮政编码：525000  

电    话：0668-2923336（组织部）、0668-2981161（人事处）
E-mail： rsdpk@126.com 

附件5.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公开招聘二级教学科研单位负责人应聘报名表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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